关于印发《铁岭市银行卡刷卡缴税

业务操作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市各国有商业银行、铁岭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铁岭市分行、省农联社铁岭办事处、铁岭市新星村镇银行：

现将《铁岭市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操作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贯彻实施。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向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反馈。
附件：铁岭市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操作与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

2012年10月30日
铁岭市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操作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操作和管理，为纳税人提供多元化的缴税方式，保证国库资金安全，依据《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和《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铁岭市辖内实行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的征收机关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卡刷卡缴税，是指税务机关为方便纳税人缴纳税款，提高信息化水平，解决现金缴税存在的安全隐患，依照快捷、安全、便利的原则，为纳税人提供的使用银行卡通过POS机刷卡缴纳税款的一种缴税方式。

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操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加入横向联网系统（TIPS）的电子模式，一种是未加入TIPS的纸质凭证模式。

第二章 账户设置

第四条 征收机关与相关单位签订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协议后，根据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自行选取金融机构开立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

第五条 金融机构应按照《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第六章规定，为征收机关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下开设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专门用于核算银行卡刷卡方式缴纳税款的收纳、报解，不得用于办理税款的退付。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款项应及时通过转账方式解缴国库，不准延压挪用，更不得提取现金。

第六条 金融机构为征收机关开立的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属于国库经收处内部账户，此账户应按规定缴纳财政性存款，不计利息。

第七条 金融机构已开立的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金融机构应立即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在两个月内整改完毕，并将调整后的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10日内向当地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备案。

未按规定进行整改的，一经检查发现，人民银行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章 业务操作流程

第八条 征收机关对于POS机使用、银行卡受理刷卡缴税等业务，应遵循银行卡收单机构受理刷卡业务相关规定。

第九条 未加入TIPS系统的纸质凭证模式业务流程。

（一）征收机关操作人员在相关征管系统开具缴税凭证，为纳税人进行银行卡刷卡缴税后，应交付纳税人相应缴税凭证作为纳税凭证。POS机打印出的小票，一份由缴款人签字确认后附在税收缴税凭证后，作为收款凭证；一份交由缴款人作为POS机的扣款凭证。

（二）收入资金对账。每日营业终了，征收机关操作人员应及时将POS机收款金额与税收缴税凭证票面金额、相关征管软件中汇总金额进行核对。核对一致后，征收机关业务人员开具汇总缴款书并打印POS机汇总日结单，于当日、最迟次日上午送交刷卡缴税账户的开户行办理缴库手续。

（三）开户银行收到征收机关送达资料后，认真核对划款凭证、税收缴款书和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金额，三者金额核对相符后，将税票第一 、五联加盖银行业务印章作为缴税回执，交征收机关业务人员。同时，银行会计经办员填制转账凭证，以汇总缴款书第二联做“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借方凭证附件，将收入资金和汇总缴款书第三、四联加盖业务印章后，于收到银行卡刷卡缴税资金的当日、最迟次日上午划至对应收款国库。

（四）刷卡缴税划款凭证金额、汇总缴款书金额与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金额不符的，开户银行不得办理款项划转，并将缴款书等资料退还征收机关。同时，应及时与征收机关查找原因，查清原因后重新办理相关缴税和划款业务。

第十条 加入TIPS系统电子模式业务流程。此种方式是为解决无企业账户纳税人开展电子缴税的一种模式，将刷银行卡业务和横向联网缴税业务结合到一起，实现了征收机关、银行及国库信息资源的共享。因此，征收机关操作人员办理该项业务时，必须准确填报纳税人的各项信息，确保各项系统纳税信息一致。

（一）纳税人进行申报，征管人员在系统中录入申报信息，复核无误后，利用POS机刷卡缴税，POS机打印出的小票，一份由缴款人签字确认后附在税收缴税凭证后，作为收款凭证；一份交由缴款人作为POS机的扣款凭证。

（二）POS机刷卡缴税成功后，征收机关打印完税凭证回执给纳税人，税款将直接通过TIPS系统缴入国库，不需征收机关再汇总缴纳。

（三）银行卡刷卡缴税信息上传TIPS系统后，征收机关和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撤销刷卡缴税信息，如税款征收信息有误，须按规定由征收机关办理退库业务。退库时，征收机关需向国库提供相关的扣款凭证，并将退库款项划至纳税人刷卡账户。

第十一条 各金融机构应在收到银行卡收单机构划款当日核对相关账务和凭证，核对相符后当日最迟次日上午通过同城票据交换或大、小额支付系统将款项划转至对应收款国库，不得以任何理由延压预算收入。

第四章 职责权限

第十二条 铁岭市国家税务局、铁岭市地方税务局、铁岭市中心支库和各金融机构作为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的参与者，负责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推广使用，各部门应广泛宣传，积极引导纳税人通过银行卡刷卡缴税，不断扩大电子缴税业务范围。

第十三条 铁岭市国家税务局和铁岭市地方税务局负责与银行卡收单机构和各商业银行签订银行卡刷卡缴税业务代理协议，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布设POS机和选择金融机构，并按业务操作流程及时向金融机构递送相关凭证，及时与金融机构开展对账工作，保证税款及时全额入库。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负责与征收机关和银行卡收单机构进行账务核对，在收到银行卡收单机构划款后及时缴入相关国库，在银行卡收单机构划款出现问题时及时向上级行和当地人民银行反映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将款项划入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

金融机构应在开立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的10个工作日内，将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信息向当地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负责对金融机构业务操作进行监督管理，对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设置情况、预算收入划转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违规问题，将按照相关规定对金融机构进行处理。

第五章 违规处理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未按规定设置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并未按人民银行要求限期整改的，按照《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国库经收处将经收税款转入“待结算财政款项”以外其他科目或账户的，视同挪用预算收入处理。并视情节轻重，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不及时将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款项划转至收款国库，延解、占压预算收入的，按照《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信用社占压、挪用所收纳税款的，按《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予以处罚，即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与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金融机构未按规定进行账户资料报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八十条规定“商业银行不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铁岭市国家税务局和铁岭市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从二○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附件：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资料备案表

附件：

银行卡刷卡缴税账户资料备案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金融机构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所属科目
	

	账户开立日期
	

	账户用途
	

	对应的征收机关
	

	与相关单位对账联系电话
	


